武江惠民新华北路64号“4·22”一般

高处坠落事故评估工作报告
2024年4月22日上午9时许，在武江区新华北路64号604房发生一起高处坠落事故，工人罗*周临窗进行室内天花吊顶作业时，坠落至一楼户外平台，事故造成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约人民币147万元。韶关市武江区人民政府于2024年4月26日成立了以副区长钟爱明为组长，区纪委监委、韶关市公安局武江分局、区应急管理局、区城管局、区住建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区人社局、区总工会、惠民街道办事处等单位相关人员为成员的事故调查组，开展事故调查。于2024年6月13日完成事故调查报告并上报市安委办审核。韶关市武江区人民政府于2024年8月13日作出批复，同意该事故调查报告并结案，2024年8月14日对该事故调查报告进行挂网公示。2025年6月27日，韶关市武江区人民政府成立事故评估工作组，对该起事故的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意见落实情况进行评估。
一、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概况

根据《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的通知》（安委办〔2021〕4号）、《广东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进一步推动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意见落实情况评估工作方案>的通知》（粤安办〔2023〕79号）等文件的有关规定,2024年6月27日，成立了以区委常委、副区长谢佳为组长，区纪委监委、区公安分局、区应急管理局区城管局、区住建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区人社局、区总工会、惠民街道办事处等单位相关人员为成员的事故评估工作组，7月1日评估工作组开展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工作，根据经武江区人民政府批复同意的《武江惠民新华北路64号“4·22”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报告》，逐项对照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采取资料审查、座谈问询、查阅文件、走访核查等方式，对责任追究、行政处罚落实情况、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开展评估工作，形成评估报告，对评估工作中发现的主要问题和相关工作建议进行了反馈，督促有关辖区、行业主管部门和事故责任单位真正吸取事故教训，以达到切实落实整改措施、有效防范同类事故再次发生的目的。                                                                                                                                                                                                                                                                                                                                                                                                                                                                                                                                                                                                                                                                                                                                                                                                                                                                                                                                                                                                                                                                                                                                                                                                                                                                                                                                                                                                                                                                                                                                                                                                                                                                                                                                                                                                                                                                                                                                                                                                                                                                                                                                                                                                                                                                              
二、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根据区政府批复，韶关市武江区应急管理局对房屋装修承包人林*雄（自然人）罚款人民币12800元，2025年5月7日已收缴完毕。

三、事故责任单位赔偿落实情况

事故发生后，惠民街道办组织综治办、司法所及社区及时开展善后工作。综治办联系死者罗*周的家属、业主杨*群以及包工头林*雄至惠民街道进行调解。经过多轮沟通协调，最终死者家属与包工头、业主达成一致意见，由包工头、业主共同承担人民币31万元赔偿金(含丧葬费)，三方当场签订了具有法律效力的《人民调解协议书》，2024年4月28日赔偿金已全部支付。

属地政府监管责任落实情况

加强隐患排查整治。组织街道应急办、综合行政执法队、社区网格员等力量，集中开展了一次覆盖全街的建筑施工领域安全大检查。强化日常巡查检查，对辖区内无物业管理的老旧小区、装修施工、广告招牌安装、管道安装等涉及高处作业的场所和活动进行检查，加大巡查频次和力度。严格督促相关单位遵守高处作业安全规程(包括规范佩戴安全防护用具、设置有效警示标识搭设合格脚手架或使用可靠作业平台等)，对发现的问题和隐患第一时间建立清单,并联合相关部门督促责任单位限期整改到位，坚决纠正违规违章作业行为，累计出动检查人员800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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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为惠民街道办工作人员在老旧小区进行安全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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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为惠民街道在辖区内开展元旦假期安全检查）

强化安全宣传培训。惠民街道办事处制作《高空作业风险告知牌》和《高空作业温馨提示》等宣传资料，通过辖区宣传栏、物业小区宣传栏、微信群等多种渠道，向居民、商户和相关从业人员普及高处作业安全知识、事故案例警示，传授应急逃生技能。在施工点位醒目位置张贴《高空作业风险告知牌》。累计签订告知书7份，张贴风险告知牌200余张，派发温馨提示300余份，进一步提升从业人员及业主安全风险防范意识。深刻汲取近期连续发生的住宅装修生产安全事故教训，加大隐患排查力度，对存在安全隐患的，立即采取停止装修等管控措施，坚决抓好整改，日常安全生产巡查工作要落到实处，惠民街道办事处和社区形成监管合力，加大对辖内住宅装修领域检查频次和密度，组织召开辖内装修行业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举一反三，坚决防止同类事故再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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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为惠民街工作人员在辖区内开展高空作业安全巡查及粘贴《高空作业温馨提示》）
五、事故评估工作建议

（一）全区各镇（街）、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此次事故的教训，举一反三，积极探寻家庭装修方面存在的安全监管盲区，杜绝家庭装修行业在审批、备案（登记）、巡查检查、安全教育等方面“无人管”的状态，认真贯彻落实安全生产工作的一系列决策部署，强化安全生产红线意识，健全完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

（二）惠民街道办要持续开展对辖区住宅装修行业的安全生产大检查，加强住宅装修行业安全监管，告知施工人员安全生产注意事项和禁止行为，发现施工现场存在安全隐患问题的，要及时提醒、警示、制止并跟踪督促整改落实。与此同时，要加强恶劣极端天气安全防范，密切关注高温天气影响，适时调整作业时段，限制连续作业时长，杜绝高温条件下作业；紧盯台风、暴雨等异常天气影响，严格落实停工要求，及时组织人员撤离,严防自然灾害引发生产安全事故。

（三）充分利用社区宣传栏、小区公示栏、电子显示屏等多种形式加强装饰装修安全管理的普法宣传，提高装饰装修守法意识，树立文明装修理念，营造诚实守信、文明和谐的良好社会氛围，鼓励群众参与监督，及时响应群众及物业服务人的报告或者投诉。强化监督检查力度，指导基层网格员加强日常巡查，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装饰装修行为迅速制止并督促整改，尤其是无物业管理区域，惠民街道办事处要积极督促社区落实管理责任。

（四）强化装修企业、装修人的安全主体责任，牢固树立房屋装修安全管理的第一责任人的意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管理规约。装修人在委托装饰装修企业承接装修业务时，对于法律法规规章等明确有资质要求的，应当选择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装饰装修企业。装修人自行组织装修，需承担与装饰装修企业同等的安全管理责任，优先选择具备相应资格的施工人员；加强装修过程的安全监管，确保施工活动符合安全规范；为施工人员提供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强化对施工人员的安全意识教育；及时清理现场，消除安全隐患，预防事故发生。装饰装修企业应当遵守施工安全操作规程，按照规定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和消防措施，施工过程中发现建筑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当立即停止施工。

（五)多部门协调管理，提升装修行业安全生产管理水平，一是住建部门对住宅装饰装修行业情况发挥好牵头抓总、综合协调、技术指导的作用，加强对装饰装修设计、施工、监理、鉴定企业的监管，监督物业服务人履行装饰装修管理职责；二是辖区政府要压实主体责任，筑牢安全防线，加强施工现场安全管理，建议督促指导装修企业、装修人在装修前办理相关手续，针对住宅类装修项目，有物业服务的，向物业服务进行登记；无物业的老旧小区，向属地村（社区）登记。对擅自改变建筑外立面、开挖地下室，在原有建筑物上加建、搭建，擅自改变房屋用途等装修改造行为，及时向相关部门提交认定并加强联合执法。

武江惠民新华北路64号“4·22”一般

                  高处坠落事故评估工作组（代章）

                          2025年7月31日

